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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，納稅義務人依法應繳納所得稅，但因

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，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，得於規定納稅期

限內，向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。甲向國稅局提出上述申請。國稅

局以公文通知甲，其內容如下：台端並未檢附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之

證明文件。請於文到後 15 日內補齊相關證明文件，以供查核。若逾期仍

未為補正者，將予以駁回。請問上開通知之性質為何？（25 分）

二、甲建築師先接受 A 市政府委託，就市區內某一棟日式建築物是否應列為

指定古蹟案擔任鑑定人，甲提出肯定之鑑定意見。後甲又獲聘為 A 市政府

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（下稱文資審議會）之委員，並就該指定古蹟案參與

審議及表決。A 市政府之後作成指定該建築物為市定古蹟之處分。該建築

物所有人乙不服，提起訴願未獲救濟，遂提起撤銷之訴。請問：若就上開

指定古蹟案，A 市政府文資審議會作成之決議係全票通過，亦即扣除甲之投

票後，仍可符合法定作成同意之決議比例時，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？（25 分）

三、A 市政府訴願審理機關於審理訴願案件時，發現原處分機關適用法律錯

誤。然若依據正確之法律規定，訴願人將會受比原處分更為不利之處分時，

A 市政府訴願審理機關得否撤銷該處分？（25 分）

四、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4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行政契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果為

無效者，無效。」。請問民法第 71 條規定：「法律行為，違反強制或禁

止之規定者，無效。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是否得列

入上開規定之準用範圍？（25 分）


